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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通州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6年 10月， 100余名职工
向通州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申请维权， 主张某印刷公司在
政策性搬迁过程中， 未按照法律
规定给他们进行补偿。

接案后， 工会调解员详细了
解案情， 经介绍法律规定， 单位
同意对不愿随迁的职工进行补
偿， 但因经营困难， 希望能降低
补偿数额。

考虑到印刷公司的实际情
况，调解员与职工积极沟通，告知
调解是解决劳资双方争议最为快
速的途径，能节省时间，又可避免
企业因经营进一步恶化而无力支
付补偿金。因职工方人数众多，一
些职工担心达成协议后企业没能
力履行， 调解员就先为其中一部
分职工制作了调解协议， 并督促
企业在约定期限内支付了经济补
偿金。 随后,有顾虑的职工也纷纷
同意与单位和解。

处理结果：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案件评析：

为了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建
设，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些企
业会迁至外地。但在外迁过程中，
极易引发集体劳动争议， 本案就
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件。

根据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
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前30日书面
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
工资。 解除劳动合同后， 还应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 本案
中， 职工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应该得到支持。 但考虑到企业经
营状况恶化， 从维护职工权益角
度出发， 工会调解员认为放弃一
部分利益来换取争议的快速解
决， 对职工更为有利。

在本案调解过程中， 通州区
总工会充分发挥调解组织功能，
提前介入了解双方的争议焦点，
本着为职工尽快解决纠纷、 帮助
企业缓解生产经营困难的宗旨，
及时化解了这起集体劳动争议。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某公司推荐刘某参加 “首都
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 并签
订 《专项培训服务协议》， 约定
刘某毕业后必须服务五年， 中途
离职需支付违约金。

刘某毕业后于2016年6月离
职， 单位要求其支付2万元违约
金， 被拒后扣押了其毕业证。

刘某申请工会调解 ， 单位
同意调解， 但坚持刘某赔偿2万
元后才能返还毕业证。 工会调解
员耐心做工作， 向单位解释参加
“首都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 ”
的员工， 其全部学费均由工会负
担， 并向双方介绍了相关劳动法
律法规。 最后， 双方当事人达成
协议， 握手言和。

处理结果：

刘某象征性向单位支付500
元作为补偿， 单位归还毕业证。

案件评析：

本案中， 刘某参加 “首都农
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 属于培训
的范畴， 虽与单位签订了 《专项
培训服务协议》， 但该协议有效
的必备条件是用人单位支付专项
培训费用。 调解时， 单位提出工
会负担的学费是企业缴纳的工会
经费， 所以职工参加该计划的学
费就是单位负担的， 该说法明显
不成立。 工会经费是工会依法取
得主要用于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的经费， 是企业依法支持员工参
加工会组织的法定义务， 该经费
依法拨缴后即归工会所有， 不再
属于缴费企业所有。 另外工会的
经费除了企业依法按比例拨缴之
外， 还有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工会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上缴的收
入 、 人民政府的补助及其他收
入。 所以， 用人单位认为由工会
负担的学费就是企业负担的， 这
个说法不成立。

另外， 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证件， 本案
中单位扣押刘某的毕业证属于违
法， 要求其支付赔偿没有事实依
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但鉴于刘
某愿意给予单位象征性的补偿，
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 因
此， 其调解内容符合法律规定。

推荐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 女工母某感觉
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发现已怀
孕12周。 因有孕期反应， 医生建
议她多休息。 此后， 她未向公司
请假就在家休息了一周。 期间，
单位数次打电话要求她提供医院
开具的 《休病假证明》 及 《诊断
证明》， 母某总是推脱。 一周后，
单位催其上班， 母某以保胎为由
申请休病假， 单位未批准。 但她
继续在家休息， 而且不接公司的
电话。

单位无奈，将《要求母某立即
上班的通知书》 和 《公司职工守
则》、《员工请假制度》等文件通过
快递发给母某。 5个工作日后，母
某既未回复也没上班， 更没提供
医院开具的《休病假证明》及《诊
断证明》，单位就再次以快递形式
给她发了 《因重大违纪开除通知
书》，并停发其工资。

2016年5月， 母某申请仲裁。
仲裁委委托西城区总工会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处理结果：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 母某
撤诉。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 是单位能否
以怀孕女工严重违反公司 规 章
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从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
条来看， 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
的女职工， 存在该条款规定的情
形的， 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 本案中， 母某没有证据证明
其休假是经过公司批准的， 也没
有提供医生开具的病假单和诊断
证明， 所以其擅自休假的行为构
成了旷工。 另外， 单位将有关规
章制度快递给她， 她本人应该知
晓其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 故
公司以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是有法律依据的。

该案给我们一个启示： 工会
在调解劳动争议过程中， 既要保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也应注意保
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只有在
合法的基础上讲理、 讲情， 才能
化解双方的矛盾， 推动整个社会
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推荐单位：

海淀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1日， 赵先生入
职某科技公司担任程序员职务，
单位未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16年5月20日， 赵先生与领导
因上月薪资发放问题发生口角冲
突， 之后赵先生未到单位上班。

5月24日，科技公司以赵先生
连续旷工3天严重违反公司纪律
为由，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6月1
日，赵先生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
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随后， 海淀区总工会对这起
劳动争议进行调解， 最后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处理结果：

单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共计84000元。

案件评析：

调解时， 科技公司称未签劳
动合同是由于双方就劳动合同约
定内容未达成一致意见， 赵先生
拒绝签订所造成的。 而赵先生表
示自己从未见过劳动合同， 更未
拒签过。 因双方所描述的事实不
一致， 而科技公司未能拿出充分
证据来说明未签劳动合同是由于
赵先生拒签所致， 所以科技公司
应当支付赵先生未签劳动合同的
双倍工资差额。

对于经济补偿金， 工会调解
员发现 ， 科技公司在 《员工手
册》 中规定无故旷工三天及以上
构成严重违纪，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而赵先生称是由于领导口头
说辞退自己才未去公司工作。 根
据 《劳动法》 第四条的规定， 通
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不
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策
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 可
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的依据。 但也不是说只要规章
制度明列了 “旷工” 达到多少天
构成严重违纪， 一旦员工符合条
件就肯定能据此认定严重违纪，
如果规章制度中的条款不合理，
或者员工的违纪情节轻微， 照样
不能认定员工严重违纪。 所以，
科技公司应向赵先生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公司外迁拒补偿引争议
工会介入
百余职工与单位和解

怀孕女工旷工
工会支持单位
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与领导吵架被辞退
工会出面
员工获8.4万元赔偿

毕业后离职被单位索赔
工会调解
劳动争议双方握手言和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曹某是某大型国有企业海外
公司的员工， 2014年入职。 2015
年12月离职， 但单位未向其支付
2014年的项目兑现奖。

2016年 ， 曹某拨打12351职
工服务热线， 希望能解决2014年
项目兑现奖的问题。 朝阳区总工
会接到调解申请后， 指派工会律
师为双方进行调解。

经过工会调解员耐心做思想
工作， 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2月
26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处理结果：

单位支付项目兑现奖3.4万
美元。

案件评析：

这起劳动争议的焦点， 是项
目兑现奖金是否属于工资？ 公司
如何发放项目兑现奖？ 单位是否
应向曹某支付2014年的项目兑
现奖？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工资
总 额 由 下 列 六 个 部 分 组 成 ：
（一） 计时工资； （二） 计件工
资； （三） 奖金； （四） 津贴和
补贴； （五） 加班加点工资。 第
七条规定： 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
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
动报酬。 包括： （一） 生产奖；
（二） 节约奖； （三） 劳动竞赛
奖； （四） 机关、 事业单位的奖
励工资 ； （五 ） 其他奖金 。 因
此， 项目兑现奖是奖金的一种形
式， 属于劳动报酬。

我国法律对企业是否应该发
放项目兑现奖没有做出规定， 所
以是否发放项目兑现奖由企业自
主决定。 具体到本案中， 用人单
位对项目兑现奖制定了绩效考核
办法， 经工会调解员对该绩效考
核办法进行查阅， 发现对发放对
象、 发放条件都作了明确约定。
曹某于2014年在公司海外项目部
依约完成了工作， 且项目完成了
公司下达的指标， 符合绩效考核
办法中项目奖兑现条件， 因此，
公司应当按照绩效考核办法对曹
某予以发放项目兑现奖。 最终，
单位出具了对曹某的考核结果，
曹某顺利拿到了项目兑现奖。

单位拒付项目兑现奖
工会调解
助离职员工领3.4万美元

职工 （右） 到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工会公职律师胡芳 （左） 与李颖， 一起
研究怎样帮广州职工曾某在北京打赢官司。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杨雪
峰 （右）， 在法庭上为职工进行辩护。


